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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全球反治洗錢及自動資訊交換如火如荼進行時，印度政

府近期要求所有公司董事於2018年8月31日前及以後每

年4月30日前繳交新的電子表單DIR-3 KYC以完成「認識

客戶」(Know Your Customer)程序。台商於印度設有

公司者，務必瞭解相關規定準時繳交此表單，避免受

罰。

美洲

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發布稅改2.0(Tax Cut 2.0)的修法

框架，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與小型企業或許將獲得永久性

的所得稅減免。另一方面，在美國的設立的新創企業也

受到高度重視，預期將消除其設立成本。台商若欲前往

美國投資，值得繼續關注往後發展。

歐洲

英國預計於2019年4月起要求年營業額超過85,000英鎊的

營業人申報加值型營業稅(VAT)時採行電子申報方式，並

留存相關電子記錄，可視為英國政府進行稅務數位化的

初步試驗。

波蘭則制定新的「出走稅」(Exit Tax)規定，波蘭國稅局

可依據此規範對波蘭企業將其業務移轉到國外而產生的

未實現潛在利得課稅。

移轉訂價

捷克國稅局近期加強對移轉訂價的查核，當企業帳上有

營運虧損或是帳上有列支重大集團間服務費用，都將被

特別查核。在捷克投資的台商須更注意自身移轉訂價文

據的備置，以面對捷克國稅局越來越嚴格的移轉訂價查

核。

紐西蘭新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法令從今年7月1日

起生效。紐西蘭國稅局也有更長的時間(7年)去稽核納稅

義務人繳交的移轉訂價報告，加上多邊協議工具

(Multilateral Instrument)的落實，於紐西蘭有投資的台

商須更加注意BEPS法所帶來的影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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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董事KYC表單須於
8月31日前繳交

為更新公司董事註冊登記事項，印度政府要求所有公司

董事於時限內繳交新電子表單DIR-3 KYC以完成「認識客

戶」(Know Your Customer，KYC)程序。

印度公司事務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MCA)

要求於今年 (2018年 )3月 31日前取得董事識別號碼

(Director Identification Number，DIN)，且屬「有效」

(Approved)資格的所有公司董事在今年(2018年)8月31

日前繳交電子表單DIR-3 KYC。

所有董事必須使用他們自己的數位簽章證明 (Digital

Signature Certificate，DSC)申報此表單，且此表單必

須經執行業務者認證。

此外，當申報此表單時，單一個人電話號碼 (Unique

Personal Mobile Number) 與 個 人 電 子 信 箱 帳號

(Personal Email ID)會被顯示，也需要經過一次性密碼

認證(One Time Password，OTP )。

在未來，此電子表單必須在每一個會計年度的4月30日前

繳交。若公司董事沒有準時繳交此電子表單(今年為2018

年8月31日未繳交)，他/她的董事識別號碼將會變成「無

效」(Deactivated)，若是想回復成「有效」狀態，除電

子表單申報外，還將被罰款5,000盧比(INR)。因此，符

合電子表單DIR-3 KYC申報資格的個人務必每年注意申報

期間。

KPMG觀察

「認識客戶」是近期越來越重要的程序，因為可以藉由

它確認客戶身分並防止詐騙與洗錢行為。印度政府藉此

新表單填寫申報以瞭解公司董事身分，足見印度政府對

詐騙與反洗錢行為逐漸重視。台商若於印度投資設立公

司者，董事須於今年8月31日前準時申報，以免受罰。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India – Instruction Kit for

eForm DIR-3 KYC & Notice of MCA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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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
席發布稅改2.0 修法框架

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 Kevin Brady (R-TX)於7月25日發布稅改

2.0的兩頁修法框架。

此發布之文件——眾議院共和黨聽證會框架：稅改2.0 (House GOP

Listening Session Framework: Tax Reform 2.0)簡明扼要地指出為了

鼓勵家戶儲蓄並刺激新創企業創新發展，針對2017年12月新頒布的稅

務改革法案，希望取得個人與小型企業永久性的所得稅率降低。

根據發布修法框架之內容，稅改2.0主要將影響下列事項：

– 幫助新創企業免除更多的初始設立成本

– 永久性降低個人與小型企業稅負

– 幫助企業提供勞工退休金計畫並協助勞工參與

– 鼓勵透過「普遍性存款帳戶」(Universal Savings Accounts)、稅法

第529條規範之教育帳戶與「新生兒」(new baby)帳戶儲蓄以擴大

家庭和工人的儲蓄機會。

– 此發布文件雖未對細節做詳細說明，但已經為美國稅改2.0提供了相

當好的架構。

KPMG觀察

美國於7月25日發布之稅改2.0修法框架將給予個人與小型企業更多的租

稅減免，以促進美國的經濟發展。對於台商來說，未來若要前往美國開

創新事業，將會是個利多的機會，節省下來的設立成本可以挪去做更靈

活地應用。KPMG也會持續關注美國稅改2.0的最新動向，提供台商最

即時準確的資訊。

資料來源：美國KPMG – Ways and Means releases framework for ‘’tax reform 2.0‘’

(20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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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將加值型營業稅申
報數位化

自2019年4月1日起，英國海關稅務總署(HMRC)頒布年營業額超過

85,000英鎊的加值型營業稅納稅義務人需要以電子留存記錄及申報。

加值型營業稅申報須按HMRC應用程式介面(API)可相容的軟體進行。

一旦企業被要求應用電子申報，就算未來其營業額低於門檻，仍應採

電子申報方式。另外若企業未被強制要求採電子申報，也可以根據其

意願自行申請適用。此外，HMRC至少於2020年前不會要求納稅義務

人保存其他稅種的電子記錄。

KPMG觀察

隨著全球資訊化的浪潮，英國也開始要求納稅義務人將加值型營業稅

進行電子申報，對英國稽徵機關來說，電子申報可以幫助其更方便地

勾稽進銷項稅額。台商須注意應按HMRC系統可相容的軟體進行申

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於2020年前HMRC不會要求納稅義務人

留存其他稅種的電子記錄，但台商仍應開始因應英國未來稅務電子化

的要求，盡早對各項稅負記錄做妥善管理。

資料來源： KPMG Global – UK: Certain VAT-registered businesses must

maintain digital records, effective April 2019 (201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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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出走稅

波蘭針對企業將其業務由波蘭移轉到國外而產生的未實

現潛在利得課徵「出走稅」(Exit Tax)。此新規定賦予波

蘭國稅局對任何預計未來會實現的潛在資本利得先按其

經濟價值課稅。

波蘭制定這項出走稅的新規定是根據歐盟 (EU)的

2016/1164議會指令【反避稅指令(Known as the “anti-

tax avoidance directive”)，也簡稱為ATAD】。這項指

令的基本原則就是企業應該在他們創造價值和獲利的地

方繳納稅款。

根據此指令第5章的規範，未實現利得將於下列情況下課

徵：

– 將資產由納稅義務人之總部移轉至境外常設機構

(Permanent Establishment，PE)

– 將屬於PE之資產移轉至境外總部或其他PE

– 將稅務居民身分移轉至另一個國家，除相關資產與原

先地區的PE仍具有效連結性(effective connected)

– 將納稅義務人之PE業務移轉至另一國家

KPMG觀察

在EU 2016/1164議會指令裡，企業有其義務在其創造價

值或獲取利潤的所在地繳納稅款，波蘭因應了此指令設

立了新的相關規定，也因此當台商在波蘭若要進行集團

內業務調動變更時，需更加注意是否會涉及要繳納出走

稅的問題，對其集團重組必須更謹慎評估，以避免不必

要的風險與稅負。

資料來源：KPMG Global – Poland Exit tax when business is

transferred to another country (201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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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移轉訂價查核未來重點

捷克國稅局已加強對移轉訂價議題的關注。2012至2014

年度間，因移轉訂價而被調整核定的額外金額僅些微超

過10億克朗(CZK)。然而，隨著捷克稅局加強對移轉訂價

的查核，2016及2017年間，因移轉訂價而被調整核定的

額外金額已超過140億的克朗 (包含調低虧損金額)。

捷克國稅局現在已特別關注有營運虧損或是帳上有認列

重大集團間服務費用的公司。稅務機關通常藉由要求提

示移轉訂價文件、或是要求完成詳細的功能與風險問卷

及提供服務事證等開始查核。無論公司根據問卷所提供

之資訊或服務事證之品質為何，公司幾乎都會被捷克稅

務機關持續不斷地要求提供更多其他的佐證資訊。

除了對公司功能及風險過度簡化的解釋及事後將公司由

委託代工重分類為代理經銷商的情況外，捷克國稅局通

常會為了核定額外稅負的目的，要求更多的佐證事證以

進行查核。

KPMG觀察

KPMG捷克會員事務所觀察到，即便集團公司間並無發

生重大交易，捷克國稅局仍會認為母公司應對捷克當地

公司的經營不善與錯誤決策負責，因捷克國稅局認為子

公司是委託代工者，應保有一定利潤。

公司通常為避免與捷克國稅局做進一步的行政救濟並決

定「犧牲1年」，舉例來說，直接支付調整稅款而不進行

行政救濟。然而此舉往往被捷克國稅局開始針對更多未

核定年度的申報進行查核。

我們認為於捷克投資之台商，務必檢視與當地公司交易

往來狀況，並妥善備置適當之移轉訂價文件，以證明相

關功能及風險與所獲利潤一致。另台商須注意捷克國稅

局所做之稅負調整是否合理，若與經濟事實有所出入

時，應採取適當行政救濟，並提示完備之移轉訂價文件

證明交易實質與正當性。

資料來源：KPMG Global – Czech Republic What to expect in a

transfer pricing inspection (201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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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新稅基侵蝕與
利潤移轉法令頒布

紐西蘭頒布有關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的新法，此

法將對從事跨境交易的紐西蘭企業造成影響。該法於今

年(2018年)7月1日起生效。

新的BEPS法相關內容如下：

– 新利率準則將實施，境內關係人借貸利率將依集團信

用評等而有所不同，而非紐西蘭單一借款者利率。

– 紐西蘭納稅義務人，而非紐西蘭稅局，必須對其移轉

訂價進行解釋，紐西蘭稅局自納稅義務人完成稅務申

報後，有七年的時間(非四年)去審核紐西蘭納稅義務

人繳交之移轉訂價報告。

– 非紐西蘭境內的跨國公司銷售給紐西蘭客戶的交易，

若交易金額中含有類似「退佣」( facilitation)性質的

所得將會被課稅，此外若屬租稅規避性質者亦同。前

述情況只適用於租協定中未有最新「常設機構」(PE)

規定之國家。

– 如當紐西蘭與其他國家對交易或集團架構的稅務認定

不一致時，視其他國家對於所得或扣除額之認定，所

得將被課稅且扣除額將被剔除。

多邊協議工具(Multilateral Instrument)

多邊協議工具現在已於紐西蘭落實，並強化紐西蘭所得

稅協定的網路。特別是有關常設機構(PE)的條文將隨著

與協約國間之協商結果而有所修正。紐西蘭與波蘭、瑞

典及英國間所簽訂的租稅協定將是第一波更新的協定。

KPMG觀察

紐西蘭所頒布之BEPS法將賦予紐西蘭國稅局更多時間與

權力去稽核企業之移轉訂價報告，台商如有紐西蘭公司

須妥善備置其移轉訂價報告與相關文據，以因應相關風

險。另此法將境內關係人間資金借貸的利率做更完善的

修訂，以符合OECD BEPS行動計畫的規範，往後台商更

須注意企業信用評等並依此約定適當的利率，以免遭國

稅局進行移轉訂價調整，增加不必要的風險。

資料來源：KPMG Global – New Zealand New BEPS law enacted,

includes transfer pricing measures (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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